


菸品尼古丁焦油含量檢測及容器標示辦法第十三條修

正條文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日

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八年六月

十四日修正之第二條附圖，自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外，

自發布日施行。 

 

 

 

 

 

 

 

 

 

 

 

 

 

 

 

 

 

 

 

 



第二條   附圖 

 

 

 

 

 

 

 

 

 

 

 

 

 

 

 

 

 



菸品尼古丁焦油含量檢測及容器標示辦法第十三條、

第二條附圖修正總說明 

菸品尼古丁焦油含量檢測及容器標示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

九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以署授國字第○九七○七○○一七○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十三條，其後歷經二次修正。 

鑑於第二波菸品容器應標示之健康警示圖文，自一百零三年六月一

日施行迄今已逾五年，考量吸菸者熟悉菸品容器健康警示標示後，其警

示效果會逐漸降低；且世界衛生組織(WHO)之警示圖文指導原則指出，

警示圖文若要達到效果，須多款輪替並適時更換。為使健康警告標示更

為有效地提醒民眾吸菸之危害，爰修正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二條附圖，

並明定本次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 



菸品尼古丁焦油含量檢測及容器標示辦法第十三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一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

八月二十日修正條文，

自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

施行；一百零八年六月

十四日修正之第二條附

圖，自一百零九年七月

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一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二年八月二十日修

正條文，自一百零三年

六月一日施行。 

一、為預留菸品業者更新菸

盒警示圖文作業時間，

使適用本辦法之菸品業

者有充分緩衝期，以辦

理更換菸盒警示圖文新

包裝相關作業，明定於

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

行；原第三項文字併入

第二項，爰酌修第二項

文字。 

二、配合原第三項文字併入

第二項，刪除第三項。 



 

 

菸品尼古丁焦油含量檢測及容器標示辦法第二條附圖修正對照表 

修正圖文 現行圖文 說明 

第一組(1.24:1)  

 
 

第一組(1.24:1) 

 

現行圖文自一

百零三年六月

一日施行迄今

已逾五年，考

量吸菸者熟悉

菸品容器健康

警示標示後，

其警示效果會

逐漸降低；且

世界衛生組織

(WHO) 之警示

圖文指導原則

指出，警圖若

要達到效果，

須多款輪替並

適時更換。為

使健康警告標

示更為有效地

提醒民眾吸菸

之危害，爰修

正附圖。 

 

第二組(1.42:1) 

 
 

第二組(1.42:1) 

 
 

 

 



 

 

第三組(1.47:1) 

 

第三組(1.47:1) 

 
 

第四組(1.87:1) 

 
 

第四組(1.87:1) 

 
 

 

 

 


